关于医疗机构注销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我委依法注销重庆慈铭综合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销批准文号：巴南卫医证销字〔2025〕002 号），特此公告如下：
	医疗机构名称
	法 人
	负 责 人
	登记号
	地   址

	重庆慈铭综合门诊部
	彭天屹
	李志勤
	PDY98654450011399D1502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巴县大道1031、103-15号


以上医疗机构经我委依法注销，自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被注销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违者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

                       重庆市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11月21日



